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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动物销售协议

项 目 名 称：                                
委托方（甲方）：                              
服务方（乙方）：  南京医科大学医药实验动物中心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委托方（甲方）：                           
受托方（乙方）：南京医科大学医药实验动物中心  
    
甲方预从乙方购买实验动物进行教学，双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经平等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项目内容
甲方根据实际需要，可分批次向乙方购买实验动物，每批购买的具体动物品种、品系、规格、数量、价格和收货时间、地点，由甲方以《教学用动物计划表》的方式通知乙方，《教学用动物计划表》作为乙方发货、甲方验货收货和价款结算依据。
第二条 运输与交付方式
1、 乙方依据《教学用动物计划表》发货，负责用合格的包装将所购货物在约定时间内运送到指定地点，具体的运输方式由乙方确定，经甲方验收合格后签收；如运到但甲方未签收超过三日，视为验收合格。
2、 乙方每批货物送达甲方时，必须附该实验动物的合格证明材料。
第三条 价款确定和结算、支付方式
1、乙方依据《教学用动物计划表》、《医药实验动物中心教学动物费用测算表》出具《教学动物费用结算表》，详见附件。
2、每学期结束结算支付一次，不超过7月31日、12月31日付清费用。
第四条　权利与义务
1、甲方必须按本协议约定支付动物货款。
2、乙方必须具有相应的生产资质，或取得生产商的合法授权，提供符合质量要求的实验动物。
3、乙方接受《教学用动物计划表》后，若因乙方原因未能在协议约定的时间内向甲方提供符合本协议要求的动物及证明资料，则（1）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2）若甲方同意延期，乙方应在双方商定的时间内完成交付。
第五条　协议解除　
[bookmark: #371827]1、双方约定，除约定或者法定事由外，如出现下列情形，一方可以通知另一方解除本协议：
[bookmark: #371828]（1）发生不可抗力；
[bookmark: #371829]（2）双方一致同意通过书面协议解除本协议。
2、双方在提前至少30天书面通知另一方后，双方一致同意解除本协议而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双方根据实际产生的费用进行结算。
第六条　适用法律和争议处理
[bookmark: #371836][bookmark: #371856][bookmark: #371839][bookmark: #371838]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释。因本协议的履行而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如不能通过协商解决，双方约定由乙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因诉讼产生的一切费用及开支，包括但不仅限于公证费、鉴定费、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律师费、差旅费由违约方承担。
第七条  补充与附件
[bookmark: #371857]本协议未尽事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双方可以达成书面补充协议。本协议的附件和补充协议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bookmark: #371858]第八条　协议期限与效力
[bookmark: #371860]1、本协议期限为       年   月   日止至     年  月    日，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
2、本协议自负责人签名、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附件1：《教学用动物计划表》


附件2：《医药实验动物中心教学动物费用测算表》


	甲方（盖章）： 


负责人签名：                                                  
电话：
日期：
	乙方（盖章）：南京医科大学医药实验动物中心


负责人签名：
电话：
日期：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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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附件1：                                       教学用动物计划表

		时间

		实验课程

		实验动物

		送达要求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课时数

		学生人数



		品种/系



系

		规格

		性别

		数量

		校区

		地点（室）

		送达时间



		周一

		

		

		

		

		

		

		

		

		

		

		



		    月    日

		

		

		

		

		

		

		

		

		

		

		



		周二

		

		

		

		

		

		

		

		

		

		

		



		    月    日

		

		

		

		

		

		

		

		

		

		

		



		周三

		

		

		

		

		

		

		

		

		

		

		



		    月    日

		

		

		

		

		

		

		

		

		

		

		



		周四

		

		

		

		

		

		

		

		

		

		

		



		    月    日

		

		

		

		

		

		

		

		

		

		

		



		周五

		

		

		

		

		

		

		

		

		

		

		



		    月    日

		

		

		

		

		

		

		

		

		

		

		



		周六

		

		

		

		

		

		

		

		

		

		

		



		    月    日

		

		

		

		

		

		

		

		

		

		

		



		周日

		

		

		

		

		

		

		

		

		

		

		



		    月    日

		

		

		

		

		

		

		

		

		

		

		





           院          教研室第       周



注：1、为保证实验动物发放，请务必填写完整每一项；                        填表人：            联系电话：             

2、本表按教学计划如实填写，经院/系负责人核实后签字方有效；                          

3、每学期末提交下学期教学用动物计划表纸质版，如有更改，              院系负责人签字/盖章：                       

每周二下午14:00前将下周动物计划表提交至动物中心；                                    

4、教学用动物不得挪作他用，教学用动物用后不得自行处理。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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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医药实验动物中心教学动物费用测算表

		动物品种		规格		单价（元/只）		处理费（元/只）		单价参考依据

		ICR小鼠		25-28g		15		0.2		医药实验动物中心生产部《动物销售价格表》（2022版）

		C57BL/6小鼠		3-8W		35		0.2

		BALB/c小鼠		3-8W		35		0.2

		BALB/c裸鼠		3-8W		90		0.2

		SD大鼠		250g		50		1.3

		家兔		2.5kg		120		10		医药实验动物中心
招标采购价格

		豚鼠				60		1.5

		蟾蜍/牛蛙		250±20g		11		0.5

		蟾蜍/牛蛙		400±20g		14		0.5

		鸡				市场价		8		市场价格

		比格犬				市场价		50

		受精蛋				市场价		0.5

		注：
1、运输：南京市内免运输费；南京市外依据过路过桥费、油费、人工费进行测算收取运输费。
         康达学院一次收取2000元，常州校区一次收取800元。
2、暂养：若有教学暂养要求，根据饲养部最新收费标准收取饲养费。
3、垫料、饲料：若有需要按照医药实验动物中心招标采购价格收取费用。
4、以上价格若有调整，按最新调整价格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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